
          桃園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函 
                                                                會址：324 平鎮區文化街 57號 4樓 

                                            電話：03-281-0073 傳真：03-2810075 

                                                          網址：www.tyhouse.org.tw   

                                                          信箱：tyhouse888@seed.net.tw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6日 

發文字號：桃市房仲順字第 110008號 

主旨：本會於 110年 4月 21日舉辦「優先承買權解析」法律專題講座，請踴躍

報名參加，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 本會今年特別邀請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劉克聖庭長為本會會員公

司解析「優先承買權」，這也是業務人員在執行業務時常遇到的法律問題，庭

長為大家解析其中的關鍵，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二、課程主題：「優先承買權解析」 

三、 課程大綱： 

 何謂不動產 

 物權、債權的特性 

 所有權的型態 

 優先購買權 

  1.立法目的 

  2.種類 

  3.同一條件、同樣條件 

  4.如何行使優先購買權、期限、方法、效力 

四、講    師：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劉克聖庭長 

五、時    間：110年 4月 21日 下午 14：00~16：00  

六、地    點：救國團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 402教室(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168號) 

七、費  用：完全免費 

八、報名截止日期：座位有限，每家會員公司限 2~3位，額滿截止，以本會收到

會員公司回傳之報名表為依據。 

九、報名表：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盟公司：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公司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傳真：_________________聯 絡 人: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行動電話 姓名 行動電話 

    

   

mailto:ty.house888@seed.net.tw

